广州市教育局关于组织第二批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验收工作的通知 
市属各高校，各区教育局，局属各有关单位： 
　　2014年立项的第二批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建设周期已经结束，根据《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建设管理办法》，我局决定组织第二批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目的 
　　检查第二批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建设任务的完成情况，总结科研成果及提炼团队建设的成功经验，为开展新一批创新学术团队建设提供借鉴。 
　　二、验收内容 
　　对照《第二批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考核目标表》（附件7）和合同书，验收工作主要考查和评估团队研究工作进展、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结合度以及管理运行情况。 
　　1.资助期内研究工作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如：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发表高水平论文或技术标准，发明专利授权，成功实现技术转移、成果产业化及产生的经济效益等。 
　　2.团队发展对学科建设、人才汇聚及平台建设的牵引和贡献。包括：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省部级以上科研基地建设和发展，入选省部级以上创新团队等。 
　　3.团队科技创新工作与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结合情况和支撑作用，创新人才培养成果，学术地位和影响提升情况。 
　　4.团队特色工作、管理运行机制和持续发展潜力。包括团队的组织模式，国际合作与交流情况，引领重要发展方向的能力，创新文化建设等。 
　　三、验收时间和方式 
　　1.所有团队验收一律采用会议答辩方式，原则上应在2018年1月前完成，不能在2018年1月前完成的,可申请延期至2018年6月前完成。 
　　2.我局委托市属高校组织本校团队验收，委托市教研院组织其他单位团队验收。 
　　3.团队验收专家组由5-7位外单位同行专家组成。 
　　四、验收程序 
　　1.已完成预定研究工作的创新团队，编制《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验收报告》（附件1），向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2.所在单位审核团队任务完成情况，并撰写《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管理单位工作总结》（附件2），对已完成任务的团队提出验收工作计划和验收专家组名单报我局。我局审核同意后，由所在高校科研管理部门或市教研院组织现场答辩验收，
答辩会后将验收材料电子版发送至gzjyky@126.com。 
　　3.验收会分团队带头人汇报、回答专家提问和验收专家组闭门评议3个步骤进行。团队带头人汇报除包含验收内容外，还应阐述团队建设中的遇到的困难和下一步发展思路。汇报时间为30-40分钟。专家提问完毕后，独立填写《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验收评议表》（附件5）。专家组集体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填写《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验收意见表》（附件6）。 
　　4.对于在2018年6月前仍不能提交验收材料的，做中止项目处理，追回剩余研究经费。创新团队所在单位如未按时组织验收工作并报送验收材料，我局将不受理该单位申报新一批创新团队。  
　　本通知及附件可从广州教育科研网网站（
www.gzjkw.net）下载。 
                                                     广州市教育局 
　                                              　2017年11月23日 
　　 

　　（联系人：李建平、郑家裕，电话：22083722、83355690） 
